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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3年度涉及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

有关规定，经审阅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中信证券关于南京

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执行情况的专项

核查意见》、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的议案》等文件，就公司2023年度涉及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事项，我们发表如下意见： 

（一）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为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双方正在履行的《金融服务协议》是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商定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存贷款及其他业务，有

利于降低公司资金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防范资金管控风险。 

（四）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程序进行，不存在影响公司资金独立性、安全性的情形，不存在公司资金

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 

 


